
 

 

各县（市、区）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市直各有关

单位： 

根据《关于加强和改进 2019 年度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评

估工作的通知》（株农组（2019）8 号）文件精神，经市委

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同意，现将 2019 年二季度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工作重点和评估细则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中共株洲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9 年 5 月 31 日      

 

 

 



 

  

 

 

 

一、综合工作类 

1.重点抓好“四类房”集中整治。充分利用各种宣传方

式，组织发动广大群众参与“四类房”集中整治工作；制定

好“四类房”集中整治工作方案、认定和奖励标准，积极筹

措好整治所需资金；分类完成调查摸底，做到工作台账清晰、

准确、无遗漏，建立农村“四类房”一户一档；保障集中攻

坚行动顺利开展和季度任务全面完成，农村“违建房”、“偏

杂房”、“危旧房”完成年度整治任务量的 20%，农村“空

心房”完成整治任务量的 30%。 

2.大力整治镇容镇貌。各乡镇街道要加强对驻地集镇的

管理，做到环卫设施配套，及时有效保洁，确保街道、农贸

市场、居民生活区等集镇公共区域干净卫生，无污水直排和

污水横流现象；道路标线清晰，车辆停放有序；门店、商户

摆摊规范，无占道经营；无乱搭乱建，乱堆乱放，拆控违章

建设，加强施工现场管理，做到街道整洁、秩序良好；清理

小广告和牛皮癣，无乱贴乱画；中小学校园卫生好，干净整

洁。 

3.全面整治村容村貌。要深入开展村庄清洁行动，做到

村庄内道路路面及路边及时清扫保洁，水沟、水渠、河道、



 

  

水塘等水域及时清淤疏浚、清除垃圾，村庄内其他公共区域、

以及农户庭院和房前屋后在进行日常保洁的基础上，要集中

整治乱堆乱放，做到可视范围内无裸露垃圾、畜禽粪便、畜

禽尸体等，无乱堆乱放现象。 

4.积极开展“创最美庭院”活动。加大宣传，有浓厚宣传

氛围（有横幅、标语、宣传栏），家庭知晓率达到 100%以上；

继续组织“巾帼志愿服务队”、“最美庭院”创建活动（有

参与活动图片信息）。工作成效，县市区、乡镇（街道）、

村（社区）妇联执委率先垂范，妇联执委带领家庭成员参与

率 100%。乡镇（街道）、村（社区）妇联执委分片包干负责，

组织、指导广大妇女积极参与“最美庭院”创建工作，参与

率 90%以上。各县市区组织“最美庭院”评比挂牌达到 20%。 

5.积极开展“垃圾不落地”活动。各校制定完善校园垃圾

分类管理的实施方案；开展全市教育系统卫生大扫除，要求

学校组织一次全校性卫生大扫除；每个班级组织开展一次

“垃圾不落地”主题班会,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慎独”教

育，将好习惯保持到所有时间、空间；出好一期“垃圾不落

地”主题手抄报（黑板报）。 

二、业务工作类 

1.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对一季度未完成和扣分事项进行复

核；完成垃圾池(垃圾屋)排查，制定整治方案，启动整治工

作，对已废弃或已停止使用的垃圾池（垃圾屋）进行拆除，



 

  

年底前拆除所有垃圾池（垃圾屋），采取投放公共投放桶或

者移动垃圾箱；启动部分垃圾分类试点和配套可回收站点建

设；提升村任务完成 20%，主要体现在三提升，提升收运体

系，提升农民保洁意识，提升现场效果；中转站建设动工 50%，

两年内实现乡镇中转站全覆盖；集中整治垃圾量在 50 方以

上的非正规垃圾堆放点，录入全国系统大于 500 方规模的非

正规垃圾堆放点整治完成 20%，未录入系统小于 500 方规模

的完成 50%，建立工作台账，实行备案销号制，并留存整治

资料备查；完成县域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规划编制初稿；更换

破损严重的垃圾收集箱、垃圾桶、垃圾收运车辆，满足收运

需要，垃圾及时清理转运；严禁露天焚烧和私自填埋垃圾；

垃圾处理农户付费制度按照一、二、三类地区实际收取达到

30%、20%、10%。 

2.厕所革命。按照省《2019 年全省农村户用厕所改（新）

建工作方案》的要求，一是完成 2019 年农户厕所上报任务

的基础数据摸底和审核、录入工作，完成全年户厕改厕任务

的 20%以上；二是完成 2019 年农村公厕上报任务的基础数据

摸底和审核、录入工作。 

3.农业生产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各县市区根据“一户一

策”的方案开展养殖场（户）污染防治设施配套或资源化利

用的改造，开工率达 70%。无村民正当投诉、无粪污直排、

无养殖污染防治设施不正常运转、无农作物秸秆焚烧等现

象；新建或续建一个以上秸秆收储转运组织或转运中心。 



 

  

4.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一是启动示范项目的施工（醴陵

市、攸县、茶陵县、炎陵县、渌口区黑臭水体整治项目和集

中式生活污水处理项目各 2个，石峰区、天元区、荷塘区、

芦淞区、云龙示范区黑臭水体整治项目和集中式生活污水处

理项目各 1个）；二是完成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方案的前期工

作（包括：摸底调查、汇总、完善方案，实现雨污分流和户

内生活污水收集、资金筹措、立项报批、招标公示等）；③

三是在 6 月 15 日前完成农村生活污水（分户、集中和城镇

管网）处理、黑臭水体整治需求摸底调查、健全台账并将汇

总表上报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办公室和市生态环境局、市住

建局；四是对黑臭水体治理实行河长制管理，设立机构、建

立机制并执行，启动对农户房前屋后的河塘沟渠进行清淤疏

浚；五是补充完善乡镇污水处理厂和建制镇黑臭水体整治项

目立项、环评、选址、土地报批等。 

5.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一是完成 2019 年增减挂钩拆

旧区选址工作。重点将调查摸底出来的“四类房”用地纳入

选址范围，组织编制实施方案。二是启动 2018 年度已批复

增减挂钩项目实施方案的拆旧区拆迁和土地复垦等工作。 

6.建设四好农村路。及时安排省补农村公路养护转移支

付资金支付；根据各地区实际情况分阶段完成路面严重病害

处置；公路两侧路肩范围内及时铲除高路肩、清除杂草；对

公路两侧水沟路段采取疏通、清理等方式，确保水沟不存在



 

  

积水、堵塞等现象；对货源单位、路面行驶车辆进行有效管

控。 

7.农村道路绿化。加强已绿化路段的管护工作，及时抗

旱防涝，防止人畜破坏，确保苗木成活。做好农村道路绿化

补充作业设计工作。一季度数据摸底情况不准确的，进行补

充摸底调查，为四季度继续实施道路绿化工作做准备。 

8.新村庄建设。一是要编制专项资金计划。二是完成以

县市区为单位的村庄布局规划并明确五类型的分类。三是完

成上一轮村庄规划的评估工作。四是完成村庄规划的初步成

果，省示范村完成中间成果。 

 

 



类别 考核内容 分值 评分标准 考核方式 得分

营造氛围 4

县级媒体要开设专栏，解读“四类房”整治内容，没有开设的扣1分。乡镇、村要有宣传板报、标语，各不少于五

处，每少一处扣0.2分，共1分。“四类房”整治内容知晓率100%，抽查3名镇干部、2名村干部、5名农户，每少一

人答不出来扣0.2分共2分

查阅资料
实地查看

组织发动 7

县级有“四类房”整治工作方案，共计1分，没有则为0分。有认定和奖励标准，共计1分，没有则为0分。按奖
励标准安排有财政专项资金，共计1分，没有则为0分。乡镇设立不少于3人的专门机构，共计1分，没有则为0分
。组织召开工作会议进行政策解读和工作布置，共计1分，没有则为0分。按照拆、修、建、管的要求分类建立
了整治工作台帐，共计1分，没有则为0分。村级开展调查摸底，做到工作台账清晰、准确、无遗漏，共计1分，
抽查每发现一处与台账不符扣0.2分，三处不符此项分值扣完。

查阅资料
实地查看

确保进度 8
按台账确定年度任务，没有确定任务的扣1分。完成年度整治任务的20%，其中“空心房”完成年度整治任务的
30%，县、乡、村没有完成季度任务的，每少完成1%扣0.5分，扣完为止。

实地查看

乱停车 2 镇区主干道车辆依规有序停放，不影响正常秩序。发现未划定车位、乱停乱靠一处各扣0.3分。 实地查看

乱堆乱放、
乱搭乱建

2
镇区主干道居民区、门店外物品堆放有序，发现经营商品或汽车轮胎等无序摆放每处扣0.3分；镇区经营门店、

居民住房无乱搭乱建现象，发现一处扣0.3分；施工现场管理不规范，发现一处扣0.3分。
实地查看

乱贴乱画 2 镇区经营门店、居民住房墙体、电线杆等无乱贴乱画、小广告（牛皮癣）等，发现一处扣0.3分。 实地查看

占道经营 2
镇区干道上无小商小贩占道摆摊，门店无占道经营，发现一处扣0.3分。农贸市场管理有序，环境整洁，发现占

用过道售卖一处扣0.3分。
实地查看

集镇卫生 4
街道、农贸市场、居民生活区等集镇公共区域干净整洁，环卫设施配套，保洁及时有效。发现环卫设施不配套
、无公用垃圾设施扣0.3分。发现有成片垃圾、污水直排、污水横流每处扣0.3分。

实地查看

学校卫生 2 学校环境卫生好，干净整洁，发现垃圾乱丢乱放一处扣0.3分。 实地查看

村庄内道路路面及路旁沿线、村庄内水沟、水渠、河道、水塘等水域及沿线以及其他公共区域无裸露垃圾、畜
禽粪便、畜禽尸体等，发现成片或成堆垃圾、畜禽粪便或动物尸体、黑臭水体每处扣0.3分。

实地查看

无污水直排、污水横流，发现一处扣0.3分。农田无农业投入品包装物、废旧农膜等，发现一处扣0.3分。 实地查看

农户庭院干净整洁，房前屋后无裸露垃圾、畜禽粪便、畜禽尸体，发现一处扣0.3分。 实地查看

农户庭院物品、柴草等杂物堆放有序，发现一处堆放杂乱扣0.3分。 实地查看

四类房整治
（19分）

8

6

镇容或
村貌二
选一
（14
分）

镇容
（14
分）

村貌
（14
分）

公共区域

农户庭院

考核县（市、区）:

考核项目

综
合
工
作
类

（39分）



类别 考核内容 分值 评分标准 考核方式 得分考核项目

开展“最美庭

院”评选
1

1.“最美庭院”创建活动家庭知晓率达到100%（抽5户家庭，每少1户，扣0.1分）（0.5分）。

2.抽查5户“最美庭院”，每少挂牌一个扣01.分，扣完为止（0.5分）。
实地查看

执委率先垂
范、妇女积

极参与

2 抽10户庭院（包含执委家庭、最美庭院、普通农户）每户庭院是否干净整洁，每户0.2分（2分）。
查阅资料

现场查看

回头复检 对县市区一季度未完成和扣分内容进行复检，未整改的内容按一季度分值继续扣除。
查阅资料

现场查看

项目进度 6
1.垃圾中转站建设动工50%（2分）；2.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整治，大于500方的点完成20%，小于500方的点完成

50%（2分）；3.提升村完成20%（2分）。

查阅资料

现场查看

长效机制 3
1.提质改造陈旧的收集设施，垃圾及时清转运，提升转运能力（1.5分）；2.房前屋后、田间、道路和水域沿线

无乱扔垃圾（1分）；3.严禁露天焚烧和私自填埋垃圾（0.5分）。

查阅资料

现场查看

专项工作 4

1.完成县域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规划编制初稿（1分）；2.县市区启动垃圾分类试点和镇村可回收站点建设（1

分）；3.完成垃圾池摸排，启动整治工作，对已废弃或已停止使用的垃圾池进行拆除（1分）；4.实施垃圾处理

农户付费制度已实际收取按照一、二、三类地区达到30%、20%、10%（1分）。

查阅资料

现场调查

农户厕所 7

1.按照省《2019年全省农村户用厕所改（新）建工作方案》完成2019年农户厕所上报任务的基础数据摸底和审

核、录入工作，确保基础数据真实准确，每发现一条不完全、不真实的数据扣0.2分，扣完为止（3分）。2.完

成改厕任务的20%，每少1%扣0.2分，扣完为止（4分）。

查阅资料

现场调查

农村公厕 3
按照省《2019年全省农村户用厕所改（新）建工作方案》完成2019年农村公厕上报任务的基础数据摸底和审核

、录入工作。确保基础数据真实准确、每发现一条不完全、不真实的数据扣0.5分，扣完为止（3分）。

查阅资料

现场调查

畜禽养殖废
弃物资源化

利用

5

根据“一户一策”的计划开展养殖场（户）污染防治设施配套或资源化利用的改造，现场抽查3个列入今年改造计

划的养殖场（户），开工率70%，每少一个百分点扣0.05分，扣完为止（3分）。无村民有效投诉、无粪污直排

、无养殖污染防治设施不正常运转等现象，发现一起扣0.2分，扣完为止（2分）。

现场查看

查阅资料

农作物秸秆
综合利用

1
无农作物秸秆焚烧现象，发现一起扣0.1分（0.5分）；新建或续建一个以上秸秆收储转运组织或转运中心（0.5

分）

现场查看

查阅资料

农业生产废弃

物资源化利用

（6分）

创最美庭院

（3分）

垃圾不落地

（3分）

农村生活垃圾

治理

（13分）

农村厕所革命

（10分）

3

实地查看

走访调查

查阅资料

中学小学各
一所

综
合
工
作
类

（39分）

业
务
工
作
类

（71分）

1.制定完善校园垃圾分类管理的实施方案，未制定方案的扣0.5分，合计1分；2.是否组织了一次全校性卫生大扫

除（随机抽查3间教室及校园内一处公共卫生间，查看环境卫生，教室、卫生间及校园内如有明显垃圾或垃圾桶

内垃圾倾倒不及时一处扣0.1分，最多扣0.5分，合计1分）；3.是否组织开展了“垃圾不落地”主题班会和“垃圾不

落地”主题手抄报（黑板报）活动，合计1分。



类别 考核内容 分值 评分标准 考核方式 得分考核项目

治理示范项
目

4

1.各县市区启动集中式生活污水处理示范项目的施工（醴陵市、攸县、茶陵县、炎陵县、渌口区各2个），每少

启动一个项目扣1分，扣完为止,集中式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试点示范工程应满足集中生活污水治理50户以上，项

目每少10户,扣0.2分。石峰区、天元区、荷塘区、芦淞区、云龙示范区集中式生活污水处理项目各1个），项目

未启动，本项不得分。（2分）

2.各县市区启动黑臭水体整治示范项目的施工（醴陵市、攸县、茶陵县、炎陵县、渌口区项目和项目各2个，每

少启动一个项目扣0.5分，扣完为止。石峰区、天元区、荷塘区、芦淞区、云龙示范区黑臭水体整治项目各1

个），项目未启动，本项不得分。（2分）

查阅资料

现场抽查

完成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
、黑臭水体
整治的前期

工作

3.5

1.各县市区6月15日前完成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前期工作（包括：摸底调查、汇总、完善方案,实现雨污分流和户

内生活污水收集、资金筹措、立项报批、招标公示等），并上报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办公室和市生态环境局、
市住建局，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调查或未及时上报，扣0.5分，调查工作每少一个乡镇扣0.5分，每少一个村扣

0.2分，每少一项工作扣0.1分，方案未按比例覆盖扣1分。（3分）

2.根据黑臭水体补充调查结果补充完善非建制镇黑臭水体整治实施方案，发现隐瞒不报的，每处扣0.2分，扣完

为止，已完成整治的，自然得分。（0.5分）

查阅资料

现场抽查

乡镇生污水
处理设施及
黑臭水体治

理项目

2

1.完成李畋镇、王仙镇、浦口镇、船湾镇、泗汾镇、枫林镇、孙家湾镇、菜花坪镇、宁家坪镇、渌田镇、新市

镇、莲塘坳镇、腰潞镇、高陇镇、严塘镇、湖口镇、枣市镇、垄溪乡、策源乡、中村乡、船形乡、仙庾镇、雷
打石镇、白关镇等24个乡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前期工作（完善项目立项、环评、选址、土地报批等），每

少一个镇扣0.1分，扣完为止。（1.5分）

2.根据黑臭水体补充调查结果，补充完善建制镇黑臭水体整治实施方案，发现隐瞒不报的，每处扣0.2分，扣完

为止，已完成整治的，自然得分。（0.5分）

查阅资料

现场抽查

河长制管理
与清淤疏浚

工程

0.5
各乡镇将黑臭水体治理实行河长制管理，成立机构、建立机制并执行，实施农户房前屋后河塘沟渠的清淤疏浚
工程，每少完成一项扣0.2分，扣完为止，未纳入河长制管理本项不得分。（0.5分）

查阅资料

现场抽查

实施方案编
制

3 完成2019年增减挂钩拆旧区选址工作。重点将调查摸底出来的空心房用地纳入选址范围，组织编制实施方案。 查阅资料

拆旧区拆迁
和土地复垦

3 完成2018年度已批复增减挂钩项目实施方案的招投标工作，并启动拆旧区拆迁和土地复垦等工作。 查阅资料

路面严重病
害处置

2.5 路面严重病害按每1处/km扣0.2分，扣完为止。 现场查看

路肩清理 3
国省道、县道及通往乡（镇）政府、村委会驻地道路铲除高路肩、清除杂草不到位按每1处/km扣0.2分，扣完2

分为止；乡、村道路铲除高路肩、清除杂草不到位按每1处/km扣0.2分，扣完1分为止。
现场查看

水沟清理 2 水沟存在积水、堵塞、不通畅现象按每1处/km扣0.2分，扣完为止。 现场查看

货源、路面
管控

0.5 货源单位管控不到位扣0.1分/项，发现非法改装车辆（指加高栏板），每1台扣0.1分，扣完为止。
查阅资料

现场查看

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10分）

城乡建设用地

增减挂钩

（6分）

建设四好农村
路（8分）

业
务
工
作
类

（71分）



类别 考核内容 分值 评分标准 考核方式 得分考核项目

调查摸底 2
补充完成国省干线，县、乡、村级公路绿化里程数据摸底。抽查中发现应绿未绿（或未规划）路段（连续200米

以上）每处扣0.2分，扣完为止。
查阅资料

作业设计 2 补充完善作业设计，做好四季度农村道路绿化作业设计工作。 查阅资料

绿化质量 6
抽查中，每公里死亡树苗21-30棵的扣1分；每公里死亡树苗31-40棵的扣2分，每公里死亡树苗41-50棵的扣3分
。超过的数量以此类推，扣完为止。

现场查看

专项资金 2 编制了专项资金计划。 查阅资料

布局规划 2 完成了以县市区为单位的村庄布局规划并明确五类型的分类。 查阅资料

评估工作 2 完成上轮村庄规划的评估工作。 查阅资料

成果 2 参照湖南省村庄规划编制工作程序，完成村庄规划的初步成果，省示范村完成中间成果。 查阅资料

农村道路绿化

（10分）

新村庄建设

（8分）

备注：1.2018年12月31日前已完成建设具有两格及以上生活污水分户处理设施，且能满足农户常住人口生活污水处理能力需求的，经调阅资料和现场核实后，
情况属实视同已完成整治。2.新建、改建、扩建的农户住宅及列入农村厕所改造清单中的农户，均需纳入生活污水治理需求统计范围。3.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方
式包含分户处理、集中处理和城镇管网处理。4.黑臭水体认定及整治标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方式与治理标准具体解释见《株洲市2019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重
点任务内容及工作标准》。5.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考虑农户生活污水的厨房和洗浴污水另建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不与厕所粪污废水同设施处理。

业
务
工
作
类

（7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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